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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执业资格考试丛书·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复习教材：土地估价相关知识》针对考试特点和
复习需要，每部分内容由四个板块构成，第一是本章应试指导，在这部分中详细说明考试大纲中针对
本部分的考试要求；第二是为讲解重点内容而设的问答题，通过问答题的形式陈述考试内容；第三个
板块是历年试题及解析，在这部分中会对近几年中出现的本章节的考题进行列举和分析；最后是强化
训练题，这些训练题都是培训专家们根据考试大纲要求精心编写，通过强化训练能够达到掌握本章相
关内容的作用。
相信通过这四个步骤的练习，广大考生能对考试要点、复习重点及考题特点有完整的把握。
　　在《执业资格考试丛书·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复习教材：土地估价相关知识》的最后，设置
有一套模拟试题，供考生自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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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土地相关税收知识一、应试指导一、重要知识问答及相关法律法规三、历年试题分析及相关
知识内容解析四、强化训练题第二部分 金融知识一、应试指导二、重要知识问答及相关法律法规三、
历年试题分析及相关知识内容解析四、强化训练题第三部分 会计与统计知识一、应试指导二、重要知
识问答及相关法律法规三、历年试题分析及相关知识内容解析四、强化训练题第四部分 土地与房屋测
量知识一、应试指导二、重要知识问答及相关法律法规三、历年试题分析及相关知识内容解析四、强
化训练题第五部分 城市经济与城市规划知识一、应试指导二、重要知识问答及相关法律法规三、历年
试题分析及相关知识内容解析四、强化训练题第六部分 地产开发与工程造价一、应试指导二、重要知
识问答及相关法律法规三、历年试题分析及相关知识内容解析四、强化训练题第七部分 模拟测试题模
拟测试题答案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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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残疾人员个人提供的劳务；　　（三）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　　
（四）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劳务；　　（五）农业机耕、排灌
、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
治；　　（六）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
馆举办文化活动的门票收入，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　　（七）境内保险机构为
出口货物提供的保险产品。
　　除前款规定外，营业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
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规定免税、减税项目。
　　第九条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营业额；未分别核算营业
额的，不得免税、减税。
　　第十条纳税人营业额未达到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营业税起征点的，免征营业税；达
到起征点的，依照本条例规定全额计算缴纳营业税。
　　第十一条营业税扣缴义务人：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提供应税劳
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境
内没有代理人的，以受让方或者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
　　（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扣缴义务人。
　　第十二条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并收讫
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
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营业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第十三条营业税由税务机关征收。
　　第十四条营业税纳税地点：　　（一）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但是，纳税人提供的建筑业劳务以及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应税劳务，应当向应税劳
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二）纳税人转让无形资产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但是，纳税人转让、出租土地使用权，应当向土地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三）纳税人销售、出租不动产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其扣缴的税款。
　　第十五条营业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5日、10日、15日、1个月或者1个季度。
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
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纳税人以1个月或者1个季度为一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以5日、10日或者15
日为一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1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
　　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的期限，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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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执业资格考试丛书·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复习教材：土地估价相关知识》特点：应试指导
，考点问答，历年真题解析，强化训练题，模拟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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